
芒市卫生健康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计生助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级配套专项经费

立项依据

省人口计生委、省卫生厅、省财政厅《关于落实计划生育家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关工作的通知》（云人口发〔2009〕59号）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是芒市卫生健康局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做好计生助缴城乡居民医保的资助资格认定，为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及时足额发放相关补助资金。
项目实施内容

为在农村办理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父母及年龄不满18周岁的独生子女、只生育了两个女孩且采取了绝育措施的农村夫妻等提供城乡居民医保的缴纳的相关补助。
资金安排情况

由本级财力安排7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符合计生助缴城乡居民医保的计划生育家庭清单，按年做好资金的兑付工作。
项目实施成效

实施好计划生育家庭城乡居民医保助缴工作，缓解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在生产、生活、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特殊困难，改善计划生育家庭生产生活状况，引导和帮助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生产，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